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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农业社会的终结是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真正结果 

农村人口都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新论 

    —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带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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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提出了法国“农民的终结”
的认识观，以后20年法国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的进程证实了这一结论。当代中国正处
于都市化的发展高潮阶段，未来的20到30年间面临着“都市社会的来临”和“农业
社会的终结”的考验，城市数量将从目前的600多座发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将从
目前的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65%，将有5亿多农民走进城市。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
巨大的社会变迁。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变迁与人口迁移格局，使传统都市
化的模式与农业发展理论受到挑战，因此，总结、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及未来中国
都市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对于中国都市化道路及乡村变迁的模式选择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都市农业/结构性农业/都市化 

【 正 文】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他在这一著作的
开篇指出：“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
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
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孟德拉斯是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所所
长、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农村社会学研究组负责人和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他
在20世纪60年代就论证了法国都市化过程中的都市与乡村差异缩小的发展事实，到
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证实了孟德拉斯的观点。在《农民的终结》
一书出版20年后的1984年，作者在为该书新写的一个《跋》中说：虽然法国还有农
业劳动者，但是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孟德拉斯认为，《农民的终结》
一书是给在法国存在一千多年的农业“文明的死亡证明书”。他还很感慨地说：
“对另一些人来说，我是农民的陈旧价值的怀旧歌手。宣告农民的终结在读者中引
起怀旧的伤感：尽管作者努力做到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科学’，但他永远无法控
制他在读者中激起的感情共鸣。”（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
的终结》，第297-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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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正处于都市化的发展高潮阶段，在未来的20到30年间，中国的城市将
从目前的600多座发展到1300多座，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占全部人口的30%增加到
65%，将有5亿多农民走进城市。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西部民族地区
的城市化进程也必然加快。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要想让农民富
有，就必须减少农民，这已经是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正面临着
全新的社会变迁格局，传统都市化的模式与农业发展理论正面临全新挑战，因此，
总结、分析、认识人类社会及未来中国都市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这对于中
国都市化道路及乡村变迁的模式选择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终结是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真正结果 

    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与都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社会
变迁主潮集中体现在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事实已经证明，只有使亿万
“乡村人”转化为“都市人”，才能使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实现现代化。因为所有的
现代化都取决于人的现代化，而“乡村人”转化为“都市人”是塑造社会整体意义
上的现代人群体的前提。“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成员，为符合其作为职业者和
选民的角色，他们必须变成有良好教育的、积极的、灵活的、有成就意识的人、从
‘传统的人’过渡到‘现代的人’”。（注：［德］沃尔夫冈·查普夫著，陆宏
成、陈黎译：《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很显然，停滞不变、封闭的乡村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在乡村社会结构中是不可
能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的。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农业属于农村，而不是农业属于工业或都
市。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改变农村社会结构和农业经营结构的道路，即创造与
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及都市化进程相适应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相适应的“都市性
结构农业经济”的模式。而要创造这样的模式，必须首先改变农村人的生存方式、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过程的目标和结果形式即为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而其
外在表现形式就是亿万“乡村人”向“都市人”转化。 
    孟德拉斯在他的《农民的终结·导论》中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表明，它们
对乡村的事物的不了解令人惊讶。它们的分析和解释的努力都是针对工业经济和都
市社会的。”这一论述完全可以用于当代中国某些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对都市缺乏
了解，而且对中国农村更少了解。我们可以这样设问：21世纪中叶的中国现代化是
以农村为标志，还是以都市为标志？这一设问在当代的现代化理论来看似乎有些怪
异之嫌，但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果
在21世纪中叶中国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80%，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整体现代化。比较而
言，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是有明确认识的：“农民是相对于都市来限定自身的。
如果没有都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都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了”。
（注：［法］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第2页。）这一认识观
的最终结论应该是，人类社会未来的现代化的结果应该是有农业工人而没有传统意
义上的农民。换一个角度来说，没有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社会发展意
义上的现代化，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格局不改变，即使达到某种较高收入指标，
也不能称为是现代化。 
    面对当代中国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种种社会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
的发生与存在与城乡差别的存在和扩大有直接关系。要正确认识中国当代社会结构
变迁的问题，必须认识、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的农民问题，必须注意研究中国农村社
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只有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乡村经济关系出发，充分认
识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负面功能，才能真正揭示“农民的终结”的重大意义和最根
本原因，认识都市化和都市现代化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和过程的深刻意涵。当代
中国农村所保存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内涵非常复杂，在此仅举其比较牢固的传统
意义上的负面社会因素，大体有五： 
    1.宗法血族关系对旧传统的传承。传统农业社会“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
属关系上的”。（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这种宗法血族关系的最大特
点是：维系社会旧意义上的亲情关系的发展，并为封闭性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存在创
造条件，使旧的文化习俗得以传承。中国传统农业的宗法血族关系从原始社会就已
经开始，在西周时代通过政治血缘宗法关系进一步强化，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



发生多种变异，但其“基本内核”没有变。当代中国的河南、山东、湖南、广西、
河北、山西等省份的一些比较落后的乡村，宗法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有某
种程度的新发展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江苏的苏南地区，宗法关系直接介入经济
和政治领域，在某些地方和企业形成家庭经济体系。宗法关系在乡村的外部表现形
式有村落的同姓化、亲缘化，而且具有游离于政权之外的权力。宗法血族关系在农
村主要功能有：其一，保证了封建伦理习俗的延续；其二，维护了传统文化与观
念，如在婚丧嫁娶中旧的传统的文化与行为在一定程度得以强化实施；其三，在积
累旧文化中，创造新的愚昧抵制科学创新和科学传播；其四，与文明社会的法权相
抗衡；其五，用传统家庭血缘的方式参与企业管理和市场竞争。当然，当代中国户
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关系。 
    2.生产要素简单化和低层次化使农村缺乏突破自我的“文化力”。传统农业在
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表现了在低水平上循环的特质，主要就是生产要素的简单化。
即：(1)土地；(2)简单生产工具如锄头、犁等；(3)劳动力大多数没有受过良好教
育。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几千年中，上述3种要素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直至21世纪初，
在中国还有一些乡村仍保持典型的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经验的传承方面，
有关农业生产知识仍然是以“习得”的方式获得。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的农业发
展与传统的农业社会有着巨大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
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
自觉的科学的应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96页。） 
    3.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形式的单一性导致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某
种停滞性。这种停滞性表现为生产形式固定化、文化活动的单一化、消费方式的低
层次化、主要农业产品单一化和农业产品在某种范围的生产非商品化，在当代中国
的一些地方还存有以物易物的现象。这种停滞性在西方学者眼里是“乡村什么也不
创造，它的一切都来自都市，服装、习俗、歌曲”，孟德拉斯还加上“机器和技
术”。在很多传统的农业社会关系中，都市的文化是远离他们的，是被现代都市文
明遗忘的角落。从社会的开放结构来看，凡是不发达的经济都是封闭性经济。而任
何封闭性经济关系，都不存在高级的生产要素和产品流通。最重要的是在封闭的农
业经济中，多数人收入等于产值。 
    4.小规模农业经济形成多重不平衡性与不稳定性。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
性是一个基本常识，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具有必然性的，但对于中国农村的不平
衡“点”应该寻找。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深层关系是，有些地区不能维持自身的发
展已经是一个长期现象，如有的地区年年发生灾害，不仅自身不能养活自己，而且
使得发达地区有很大一部分农业产品和其他商品成为“社会救灾产品”，这种不平
衡在市场经济关系中还有继续发展的势头。沿海与内地农业差距指数在1952-1989年
间从0.99上升到1.36。几十年中虽然有比较大的波动，但总趋势是差距越来越大。
（注：参见李若建：《建国后沿海与内陆发展差距展望》，《未来与发展》1992年
第1期。）在多重的不平衡中，应该更多注意的是农业劳动投入的不平衡。因为传统
农业的生产形式与内容的单一性，必然出现“农隙”。（注：“农隙”伴随中国传
统农业，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见《左传·隐公五年》。）“农隙”存在的主要原因
之一就是农业规模小，单一的生产形式使农业本身没有深加工，农业劳动忙闲不
均。农闲时，大量没有专业技能的农业人口涌向都市，造成都市社会结构变迁中的
最大问题。 
    5.传统农业技术含量低及教育程度偏低所形成的价值观的低层次化。低教育的
农业人口呈强劲增长趋势，而农业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中长期不变，因而造
成传统农业社会的“均衡经济陷阱”。在土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人口增加形
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的压力，虽然社会财富总量年年增加，可是社会平均财富呈
递减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几个必然的社会矛盾现象：(1)农业人口持续增长与
数量不变的土地之间的矛盾，农业劳动力必然出现剩余。21世纪初中国农村将有3亿
左右劳动力从乡村中游离出来，如果都市不能有效地涵容农业人口，将形成一个十
分特殊的社会问题。(2)人均产值下降与消费增加的矛盾。(3)传统农业社会农业人
口收入波动有时趋向“最低生存费用线”，新增加的农业劳动力不能创造有效维系
生存的产值。 
    综合传统农业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乡村贫困的根源：(1)农业经济体内劳



动力过剩；(2)低层次的生产力造成生产形式的固定化；(3)农业劳动力处于不充分
就业或隐性失业；(4)农业土地数量在工业化和都市现代化中减少；(5)由低收入、
低消费决定的教育低下，使科学技术没有有效传播的载体。 
    传统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造神的机器，传统农业社会结构所体现的宗法关系、封
闭性和低教育的群体更容易创造迷信和不发达、不完善的多元宗教形式。粗略统
计，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运行的几千年中，为后代创造了近三百种“神”，还不包
括少数民族和各种单项崇拜“神”以及现代各种“功”所创造的“神”。当代社会
经济形态的转型，使富有与贫困的群体并存，发展机遇与新风险共在，人们的祈富
心理千姿百态。为满足侥幸致富心理，为了达到某种低文化群体偏执的心态要求，
传统农业文化中的各种“神”又应运而生。而且颇具现代意义的是，在都市里那些
“通易经”、“懂天命”的人，多来自教育落后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个体农民。 
    在传统的乡村里，土地被视为惟一的财富。是的，土地是财富，而且是十分重
要的财富，但是它不是社会惟一的财富，更是一个可以运作使之增值的具有多种功
能的财富。把土地视为仅有一种功能，这一观念和心态所表现的本质是缺乏“资本
观念”和资本的再生产观念，与传统农业的“重农抑商”思想异曲同工。这种文化
心态还有“君子应安贫乐道”、“守穷”等“守道”的文化内涵。把土地视为惟一
的财富而不是把它视为资本，还因为缺乏科学知识。事实上，这一心态是与中国的
传统农业伴生而来的。在贵州某山区，世代以耕种土地为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
这个地方修水库，村庄周围的土地大批被淹在水下面，一部分剩余土地在隔水库相
望的对面山上。这里的农民没有因水库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而是用传统方式造
一只小船，每天用小船装上牛，到对面的山上去耕种土地，生活十分贫困。当一些
科技人员到这一带考察时发现，可以转化为货币的山货特别多，而且只要这里的农
民能够在水库里养鱼或打鱼就会变得很富有，可是在当地农民眼中，能让他们活下
去的只有土地。事实上，自古以来，单纯依靠土地生存的民族，都是长期处在“匮
乏经济”条件之下的民族。对土地的眷恋蕴涵着传统生活方式对人走入新的生活方
式的羁绊。在广西贫困山区，尽管自然条件十分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使人
只能维系最低生活水平，可是让当地居民从山上迁下来时，却很艰难。 
    “二元社会结构”理论创始人W·A·刘易斯在描述“二元社会结构”的一般特
征时说，社会中既“拥有雄伟的建筑物、自来水和交通之类的现代都市”，又有
“大量生活在完全另一个世界的乡下人。资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个经济
中，它们高度集中在若干点上，并由此向外扩散”。（注：［美］W·A·刘易斯
著、施炜等译：《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中国
“二元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就是一部分农业人口自身不能养活自己——“产出
小于消费”，造成中国长期以来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就业不充分”或是所谓“剩余
劳动力”群体，他们必然要从不发达的农业游离出来走进都市。资本主义在其发展
过程，迅速地甩掉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社会主义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
中，怎么能以小农经济为依托来发展社会经济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通过人口流动历史规律和现实流动农业人口的行为分析，某些地区因农业经济发展
呈衰退趋势而出现的农业游离人口，其流动具有盲动性，其负面影响也特别大。有
关资料统计，中国还有数千万农业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农
业人口的大流动必然存在。农业人口流向城市的必然性，有很多相关理论进行证
明，比较流行的是“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即城市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拉
力，而农村的贫困作为一种推力，只要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存在，这种农村人口向城
市的流动就必然存在，而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生活方式的吸引。因此，减少农民便
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兴旺之路，（注：参见周大鸣编著：《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山
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必须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农民出路的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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